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十堰市税务局关于公布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的解读

为了推进税收法治建设，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根据《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公布，第50号、第53号修改）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十堰市税务局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清理结果已经国家税务总局十堰市税务局集体审议通过。为进一步提高税务部门规范性文件制定清理工作的透明度，现制发《国家税务总局十堰市税务局关于公布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公布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2件，分别为：《国家税务总局十堰市税务局 十堰市财政局 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公告》（2018年第9号）《国家税务总局十堰市税务局关于推广“网上申领、邮政寄递”发票业务的公告》（2019年第1号）。上述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时间较早，已经不适应税费征管实践或已被新规定替代，决定宣布全文失效废止。

